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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7-098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政府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子公司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武昌区杨园街和平大道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土地面积 101,211.53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武昌国用（2014）

第 016 号，简称为“杨园地块”）由武汉市武昌土地储备整理中心收储（以下简

称“本次土地收储”），土地收储补偿费用人民币 8 亿元。 

 本次土地收储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土地收储可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土地收储概述 

根据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政府的城市规划需要，武汉市武昌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以下简称“武昌土地储备中心”）拟收回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重工”或“公司”）子公司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

船重工”）杨园地块的土地使用权作为政府储备土地。 

根据本次土地收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书》，武昌土地储备中

心收回武船重工杨园地块的补偿费用合计人民币 8 亿元整，分别包含土地收回补

偿费用以及搬迁和运输费用、拆除和设备拆装费用及损失、租赁户（包括未房改

住户）的腾退安置和补偿费用等。该等补偿费用由武昌土地储备中心下属单位武

汉市武昌滨江文化商务区建设发展中心（以下简称“武昌滨江文化中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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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8 日，中国重工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被政府收储的议案》，同意杨园地块由政府收储。本次土

地收储对公司而言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

本次土地收储可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土地收储的相关方 

杨园地块收储方为武昌土地收储中心，土地收回补偿费用支付方为其下属单

位武昌滨江文化中心。武昌土地收储中心为武昌区政府部门下设机构，主要代表

政府承担组织实施武昌区行政辖区内相关土地收储和整理职能。 

武昌土地收储中心、武昌滨江文化中心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均不存在产

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

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被收储土地基本情况 

武船重工拥有的证号为武昌国用（2014）第 016 号的土地使用权位于武昌区

杨园街和平大道，北至和平大道，南抵规划道路，西接才林街，东临才茂街，土

地使用权类型为国家授权经营，用途为工业用地，证载面积为 101,211.53 平方米，

收回地块范围为上述证书项下宗地的全部国有土地使用权。 

武昌国用（2014）第 016 号的土地主要用于武船重工全资子公司武汉武船机

电模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武船模块”）的生产经营，武船模块的业务为

“机电设备及装置的设计、制造、安装，管路系统及部件的设计、制作与安装”。 

四、土地收储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武汉市武昌土地储备整理中心 

乙方：武昌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2、收回地块的位置、面积、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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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收回乙方的土地位于武昌区杨园街和平大道，《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

为武国用（2014）第 016 号，证载面积为 101,211.53 平方米，收回地块范围为上

述证书项下宗地的全部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现状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

类型为国家授权经营。 

3、收回补偿费用及支付方式 

（1）甲方同意向乙方支付人民币柒亿元整为土地的收回补偿费用，以及向

乙方支付人民币壹亿元整为搬迁和运输费用、拆除和设备拆装费用及损失、租赁

户（包括未房改住户）的腾退安置和补偿费用。综上所有补偿费用，甲方同意以

合计人民币捌亿元整的净得价格补偿总额向乙方支付协议项下所有土地的收回

补偿费用、搬迁和运输费用、拆除和设备拆装费用及损失、租赁户（包括未房改

住户）的腾退安置和补偿费用，无其它补偿。 

（2）本协议项下的土地收回补偿款由甲方下属单位武汉市武昌滨江文化商

务区建设发展中心支付。 

（3）土地收回过程中（即自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至收回地块国有土地使用

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且甲方向乙方支付完毕全部补偿款之日止）产生的相关

税费由甲方承担。 

（4）补偿款项支付方式和期限： 

① 协议书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乙方第一期土地收回补偿费

人民币肆亿元整。 

② 协议书生效且符合该协议约定的乙方将收回地块权属证明文件交付甲

方、乙方完成收回地块付款应负责处理事项等全部条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第二期土地收回补偿费，付款金额为人民币叁亿元整。 

③ 符合协议书约定全部付款条件（即乙方按照约定的土地交付条件向甲方

交付收回地块并办理完毕房屋注销/变更登记和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自甲方

接收收回地块之日起 2 个月内，如无任何遗留问题存在（如租赁户等其他权利人

提出追索主张等），则甲方于接收收回地块 6 个月到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将乙方搬迁和运输费、拆除和设备拆装费及损失、租赁户（包括未房改住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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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退安置和补偿费人民币壹亿元整一次性支付给乙方。否则，甲方有权扣留尾款，

直至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并有权从中扣抵违约金。 

4、生效条件 

协议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武昌国用（2014）第 016 号的土地及其地上房屋主要用于武船重工子公司武

船模块的生产经营，目前武船重工正在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建设新的生产基地

（以下简称“双柳基地”），双柳基地中的“武船双柳基地专用设备制造间”（以

下简称“设备制造间”）拟用于承接武船模块的原有业务，待“设备制造间”建

设完成后，武船模块的生产经营将整体搬迁至武船重工双柳基地。目前，武船模

块仍在上述拟收回土地上正常开展业务，双柳基地中拟承接武船模块在拟收回地

块上原有业务的“设备制造间”已开工建设。武昌土地收储中心已同意武船模块

在土地收储后可继续使用杨园地块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预计届时武船重工双柳

基地相应部分已具备搬迁条件。 

此外，武船模块的业务为“机电设备及装置的设计、制造、安装，管路系统

及部件的设计、制作与安装”，不属于武船重工的主要业务；2016 年度武船模

块营业收入占武船重工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15%，占比较低。因此，本次土地收

储不会对武船重工的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

成不利影响。 

2、本次土地收储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土地收储将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产生积极影响，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

算，预计可增加公司 2017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3.8 亿元。公司

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上述土地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会计处理及相关财务数据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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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书》。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